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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1,901,7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04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1月25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36号文批准，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00万股，并于2010年11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交易。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5,376万股，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为20,576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本为20,576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31,901,714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上市公告书中的承诺

赛富成长基金（天津）创业投资企业、 天津天保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程刚、余洪俐、徐忆梅、高未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股东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还承诺： 上述禁售期满后，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2、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承诺一致。

3、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

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4、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11月2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131,901,7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04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63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胡津生

18,368,182 18,368,182

董事

2

常世平

13,193,600 13,193,600

董事长

3

董书新

12,657,862 12,657,862

董事、总经理

4

赵文杰

8,889,678 8,889,678

董事、副总经理

5

尹宝茹

5,799,203 5,799,203

董事、副总经理

6

任伟

5,640,264 5,640,264

董事、董事会秘书

7

张义生

4,780,198 4,780,198

董事、副总经理

8

鲍建新

4,751,470 4,751,470

监事

9

王子玲

4,527,488 4,527,488

监事会主席

10

张春海

3,195,542 3,195,542

11

亢金凤

2,669,100 2,669,100

12

王金葵

2,256,800 2,256,800

13

靳惠群

1,967,105 1,967,105

14

曹爱武

1,827,140 1,827,140

15

刘桂荣

1,516,830 1,516,830

16

刘冼

1,497,652 1,497,652

17

尤小盈

1,463,520 1,463,520

18

李宝起

1,085,000 1,085,000

19

徐艳

998,200 998,200

20

谢晖

954,800 954,800

21

蔡爽

889,700 889,700

22

雍华山

868,000 868,000

23

王文军

815,920 815,920

24

葛忠

810,712 810,712

监事

25

杨荣海

807,800 807,800

26

苗培

716,100 716,100

27

赵春发

694,400 694,400

28

孙吉准

672,700 672,700

29

赵广钢

644,924 644,924

30

宋津生

622,790 622,790

31

王琮

578,522 578,522

32

杨建明

578,522 578,522

33

董建魁

568,540 568,540

34

赵秋彤

533,820 533,820

35

胡德龙

533,820 533,820

36

赵嘉泉

533,820 533,820

37

王丰年

520,800 520,800

38

李秀英

520,800 520,800

39

于长青

520,800 520,800

40

朱和慧

520,800 520,800

41

刘津津

477,400 477,400

42

郭晓旭

447,020 447,020

43

高建勇

444,850 444,850

44

黄宁生

444,850 444,850

45

梅仙媛

434,000 434,000

46

周淑华

405,400 405,400

47

刘刚

401,884 401,884

48

吕琳

400,582 400,582

49

陈兴军

400,148 400,148

50

苏越

355,880 355,880

51

张炳宏

355,880 355,880

52

陈序

347,200 347,200

53

孙明远

347,200 347,200

54

韩林

347,200 347,200

55

季宝嶺

347,200 347,200

56

张宝来

333,746 333,746

57

刘宇

311,612 311,612

58

张文清

311,612 311,612

59

章海生

303,800 303,800

60

刘栋岩

286,874 286,874

61

臧力青

286,874 286,874

62

宋希蓉

280,364 280,364

63

刘建

266,910 266,910

64

杨雨虹

266,910 266,910

65

张旸

266,910 266,910

66

黄涛

260,400 260,400

67

纪玫

260,400 260,400

68

韩梅

260,400 260,400

69

段春红

235,590 235,590

70

王鹏

223,510 223,510

71

王福香

222,642 222,642

72

胡家祺

222,208 222,208

73

王颖涛

217,000 217,000

74

郭一华

217,000 217,000

75

郑绪杰

217,000 217,000

76

丁昱

217,000 217,000

77

王惠敏

217,000 217,000

78

杨玉芬

213,528 213,528

79

董全兰

200,074 200,074

80

刘瑞

197,904 197,904

81

蒋滨

191,394 191,394

82

耿春祥

191,394 191,394

83

赵向红

191,394 191,394

84

李秀伦

191,394 191,394

85

李放

191,394 191,394

86

白桂荣

191,394 191,394

87

张勇峰

177,940 177,940

88

张义

177,940 177,940

89

郑汝伟

177,940 177,940

90

高悦

177,940 177,940

91

李瑾

177,940 177,940

92

张颖

177,940 177,940

93

谢晨

177,940 177,940

94

徐新

173,600 173,600

95

靳燊

173,600 173,600

96

刘宝四

173,600 173,600

97

刘国强

173,600 173,600

98

石景顺

173,600 173,600

99

孙树伟

173,600 173,600

100

董军

173,600 173,600

101

丛玉金

173,600 173,600

102

马士杰

173,600 173,600

103

赵立新

173,600 173,600

104

贾光伟

155,806 155,806

105

刘忠云

138,880 138,880

106

吴军

133,672 133,672

107

石彤

133,238 133,238

108

侯孟英

133,238 133,238

109

邓应华

130,200 130,200

财务总监

110

刘金贵

130,200 130,200

111

池炳铨

130,200 130,200

112

陈捷

130,200 130,200

113

李静

130,200 130,200

114

高学玲

130,200 130,200

115

赵梅

130,200 130,200

116

高正斌

130,200 130,200

117

刘洋

108,500 108,500

118

顾玉时

102,424 102,424

119

刘震岳

88,970 88,970

120

王琳娜

88,970 88,970

121

陈静

88,970 88,970

122

李建文

88,970 88,970

123

苗崇基

88,970 88,970

124

张延

88,970 88,970

125

樊志强

88,970 88,970

126

李庆富

86,800 86,800

127

曹焕贺

86,800 86,800

128

胡运斌

86,800 86,800

129

高宪臣

86,800 86,800

130

翟晓虎

86,800 86,800

131

郭广兴

86,800 86,800

132

李培霖

86,800 86,800

133

刘占国

86,800 86,800

134

史茂华

86,800 86,800

135

陈喜山

78,120 78,120

136

王欣

65,100 65,100

137

张琦

46,872 46,872

138

焦健

45,570 45,570

139

刘继瑞

44,702 44,702

140

王春雷

44,702 44,702

141

楚燕领

44,702 44,702

142

武立强

44,702 44,702

143

张增福

44,702 44,702

144

吕斌

44,702 44,702

145

张勇

44,268 44,268

146

王秀玲

43,400 43,400

147

阎玉祝

43,400 43,400

148

闫浩

43,400 43,400

149

刘丽军

43,400 43,400

150

李庆宝

43,400 43,400

151

解勇

43,400 43,400

152

石莹

43,400 43,400

153

井庆海

43,400 43,400

154

史海涌

43,400 43,400

155

王东

43,400 43,400

156

李仕龙

43,400 43,400

157

蔡文玺

43,400 43,400

158

张逸群

28,934 28,934

159

杨立才

21,700 21,700

160

户文花

21,700 21,700

161

张永利

17,794 17,794

162

李宝林

7,233 7,233

163

刘桂勤

7,233 7,233

合计

131,901,714 131,901,714

注：1、本次解除限售的全部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和冻结的情形。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5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筹划重大事项，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6），公司股票自2013年9月2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2013年9月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37），公司确认因筹划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

票于9月1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3年10月9日、11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与完善，公司已向深圳证券证券

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并预计于2013年12月13日复牌并披露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6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陈乐

伍先生的通知，陈乐伍先生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同意将其本人持有

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269,500股质押予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以进行融资。本次股份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1月18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11月17日，该等股份已于2013

年11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申报并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陈乐伍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573,000股， 全部为IPO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4%；此次质押的股份为6,269,5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9.86%，占公司总股本的5.91%。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02� �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13-� 065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3年11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上午1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1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15:00至2013年11

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456号腾飞大厦12楼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13日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文贵先生

7、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5,399,5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1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5,395,4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所列

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0,712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17%；反对4,175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3%；弃权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回避215,164,70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郝震宇、张云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股东代表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51�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3－04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1,2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1月2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560号），公司于2010年11月15日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机集团” ）发行3,600万股股份购买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机” ）100%股权，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日为2010年11月25日， 国机集团承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锁定期限自2010年11月25日至2013年11月24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0年11月24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

2010年12月7日，公司实施了201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226,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上述限售股份相应增加，总数为54,000,000股。

2011年5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339,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上述限售股份相应增加，总数为70,200,000股。

2012年6月19日，公司实施了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440,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送红股3股。 上述限售股份相应增加，总数为91,260,00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国机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1、关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诺

承诺函名称：《关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诺函》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承诺国机集团所认购的中工国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承诺函名称：《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说明》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 若中农机经营业绩不能达到201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562万元的盈利预测

水平，对于差额部分，国机集团承诺以现金方式对中工国际进行全额补偿。

3、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函名称：《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 国机集团承诺在与中工国际之间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保证依据定价公

平、公允、市场化的原则，严格遵循、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的要

求，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4、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1）承诺函名称：《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 国机集团将继续按照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 公平地对待下属各企

业， 由各企业根据自身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在已确定的细分市场的具体工程项目

上，国机集团不与中工国际开展同业竞争。 由国机集团母体主动开展的“非实体经营”全力支持中工国际的

核心领域，对于中工国际具备执行能力的项目，优先由中工国际负责执行。

（2）承诺函名称：《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二）》

出具时间：2010年6月10日

主要内容：国机集团及其他下属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中工国际的业务之间，在细分市场的具体工程项目

上不存在业务竞争和潜在的同业竞争。国机集团将通过对下属企业的控制力保证此种不竞争状况持续存在。

5、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承诺函名称：《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函》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国机集团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与中工国际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

继续保持相互独立。

6、关于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资产划转的承诺

（1）承诺函名称：《承诺书》

出具时间：2010年1月19日

主要内容：国机集团同意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机总公司” ）部分资产无

偿划转给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隆” ）。在资产划转完成后，北京华隆继续履行和承担中农

机总公司原与划转资产有关的全部义务和责任。

（2）承诺函名称：《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农机债权债务剥离的承诺

函》

出具日期：2010年6月10日

主要内容：如中农机相关债务到期且债权人提出有效请求时，北京华隆将立即按中农机的要求履行偿还

义务。 建立由中农机、国机集团及北京华隆共同管理的专项资金账户，保证共管账户资金余额在有效期限内

不低于未获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总金额的50%。 对不同意债务转移且提出有效债权请求的，按照中农机的指

令由该账户偿还债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

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1月2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1,2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1家；

4、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和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力的情况。

5、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91,260,000 91,260,000

无

合计

91,260,000 91,26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中工国际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工国际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

严格履行了作出的各项承诺；中工国际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同意中工国际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13-048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13年11月8日以书面专人送达、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通知，2013年11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5名监事列席会议。 会

议由董事长黄建民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

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参与周宁县狮城镇坂头村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同意公司参与周宁县国土资源局拍卖出让编号为2013-挂1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竞拍。

该项目位于周宁县狮城镇坂头村，占地面积37,434.72平方米(约56.15亩)；用途：普通商品住房；出让年

限70年；主要规划指标：①建筑密度≤50%，②容积率>1.0且≤3.0（总建筑面积约3.74万平方米至11.23万平

方米），③绿化率≥35%。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13-049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土地储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3年11月10日公司参与周宁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编号为"2013挂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竞拍，以总价11,230万元中标。

该项目位于周宁县狮城镇坂头村，占地面积37,434.72平方米(约56.15亩)；用途：普通商品住房；出让年

限70年；主要规划指标：①建筑密度≤50%，②容积率>1.0且≤3.0（总建筑面积约3.74万平方米至11.23万平

方米），③绿化率≥35%。

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收到周宁县国土资源局《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将于5日内与周宁县国土资源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5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24,840,450股

● 本次上市流通起始日期：2013年11月2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537号

文核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力帆股份”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万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份总数为951,445,087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751,445,087股，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发行前数量为624,840,450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

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3年度）（草案修订稿）》，根据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决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3年9月25日，同意向274名激励对象授予5,894.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3.16元。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于2013年10月24日完成股票登记，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010,

388,087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10,388,087股。

因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均不参与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上述股本变动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

售股股数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 本次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

诺如下：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的尹明善（董事长）、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

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二）本公司股东JOIN� STATE� LIMITED和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 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

本公司A股股份850,006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8%。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尹

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拟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

况，择机增持本公司 A�股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2%的股份。 故此，重庆力帆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持有人在承诺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禁限售股份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

上述解除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保荐机构对力帆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24,840,450股；

本次上市流通起始日期：2013年11月2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92,650 61.2233% 618,592,650 ?0

2

尹明善

1,655,550 0.1639% 1,655,550 ?0

3

陈巧凤

1,530,750 0.1515% 1,530,750 ?0

4

尹喜地

1,530,750 0.1515% 1,530,750 ?0

5

尹索微

1,530,750 0.1515% 1,530,750 ?0

合计

?624,840,450 ?61.8416% 624,840,45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18,592,650 -618,592,650 0

2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3,692,800 -6,247,800 57,445,000

3

、境外自然人持有股份

1,498,000 0 1,498,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83,783,450 -624,840,450 58,943,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

326,604,637 624,840,450 951,445,0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26,604,637 624,840,450 951,445,087

股份总额

1,010,388,087 0 1,010,388,087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43� � � �证券简称：高金食品 公告编号： 2013-068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11月6日，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详情请见2013年11月6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

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3年11月6日开市时起

继续停牌。 2013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筹划关于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

性协议等。 详情请见2013年11月12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及审计、评估机构等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

动各项工作，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方案论证，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公司董

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5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2013年12月6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箹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恒天天鹅 股票代码： 000687� � � �公告编号： 2013-056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北京分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适应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进一步扩大公司经济规模和融资平台，提高国际化能力，并为

未来提高营销、国际化能力储备人才，经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北京分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刊载的《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设立恒天天鹅北京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6）。

近期， 公司决定设立的恒天天鹅北京分公司已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贸分公司

（二）注册号：110105016132777

（三）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21层B10

（四）负责人：王小虎

（五）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粘胶纤维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纺织品及纺织品原辅材料；

经营总公司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粘胶纤维的深加工产品出口业务。 （领取本执照

后，应到市商务委或区县商务委备案。 ）

特此公告。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3-043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接到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关于天茂集团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的函》（荆高管函【2013】60号）通知: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2000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高新区，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现

已形成了节能与环保、高端装备制造、健康产业、光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为了进一步优化

产业布局，完善发展环境，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功能分区的要求，

经研究，决定天茂集团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部分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已不适宜在园区内继续发展，请天

茂集团于2013年12月底之前，将位于高新区的化工配套及仓储设施拆迁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拆迁后留下

的土地用于发展符合高新区规划要求的相关产业。 在保证天茂集团资产不受损失、生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由高新区与天茂集团商谈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管理荆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

新区）各项行政事务的政府机构。 《函》中所述本公司需拆迁的的资产位于高新区，由于靠近荆门火车站南

站（货运站），主要资产为配套本公司整体化工装置的部分产品仓储设施、辅助设施等资产和约317亩工业用

地。 经公司初步测算，上述资产账面净值约为1.15亿元。

若拆迁上述资产至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经过资源调配，将不会影响碳四制丙烯装置产能，会暂时减少

公司约20%-40%的二甲醚产能。但由于近年来二甲醚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二甲醚装置产能利用率很低， 2013

年1-10月二甲醚产能利用率仅为12.66%，上述资产使用率很低，即使实施拆迁，公司依然有充足的二甲醚产

能保证二甲醚产品的正常生产，拆迁上述资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2013年利润造成

较大影响。

本次拆迁涉及补偿事宜，但补偿方式、金额和期限等内容尚未明确，本公司将在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的前提下积极与管委会商谈具体拆迁补偿事宜及相关协议，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持续性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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